《关于进一步做好我市城镇住宅用地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有关事项管理的通知（试行）（征求意见稿）》
起草说明
​
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城镇住宅用地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成为拓展城市空间、提升土地利用效率的重要途径。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城镇住宅用地地下空间的有序利用，推进 “好房子” 建设，我市起草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我市城镇住宅用地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有关事项管理的通知（试行）（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通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和目的
​  近年来，我市城镇住宅建设不断发展，对地下空间的开发需求日益增长。为进一步做好规划统筹、权属明晰、管理规范、有序利用，以 “公共优先、安全可控、权属明晰” 为原则，加强规划、土地、建设、销售、登记、使用等各环节工作衔接，特制定本《通知》，旨在为城镇住宅用地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提供明确的指导和规范，提升地下空间利用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安全性，推动城市建设高质量发展。​
二、起草依据​
本《通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自然资源部《关于探索推进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指导意见》等行业技术标准进行起草。同时，充分结合我市城镇住宅用地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实际情况，确保政策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三、起草过程
《通知》起草阶段，开展调研，与开发建设单位、设计单位、相关政府部门等单位进行交流，了解国内其他城市做法。初稿形成后，先后于6月11日、8月26日书面征求包括市级有关单位、属地政府、区（县市）资规局、市局机关有关处室在内的多个部门单位意见建议。对反馈意见建议研究并经多轮修改，最终形成《通知》征求意见稿。
四、主要内容说明​
强化规划统筹引领：明确地下空间准入要求，鼓励增配配套服务设施，但禁止设置扰民业态及与住宅功能相关的特定空间。在规划条件编制时，对地下空间利用提出开发建设要求，包括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层高限制，以及非住宅居住功能空间的设置区域、连通方式、面积和层高限制等，以保障地下空间的合理布局和有序开发。​
健全地下空间供应政策：规范地下空间供应方式，结建地下工程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随同地表一并取得，使用期限遵循相关规定，地下空间使用权用于特定功能的，按规划条件和合同约定执行，确保地下空间土地供应的合法性和规范性。​
规范工程建设管理：从规划许可、工程施工到工程验收，全方位规范管理。结建地下空间工程一般与地面建筑工程一并取得相关许可，建设单位需按要求申报各类功能用途建筑面积，明确标注用途和范围，确保地下空间建设严格按照规划和施工许可进行，保障工程质量和安全。​
加强销售环节管理：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在商品房预（销）售合同中对地下空间利用内容分类表述，明确不同规划用途和相应建筑面积，保障购房者的知情权，避免销售环节出现纠纷。​
规范地下空间不动产登记：依法依规开展不动产首次登记，明确地下空间不动产登记的单元设定、规划用途依据，以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的相关要求。对地下住宅附属用房的登记，根据其与地上住宅的连通情况进行分类处理，确保地下空间产权明晰。​
[bookmark: _GoBack]其他要求：明确《通知》中城镇住宅用地和非住宅居住功能空间的范围，规定实施时间和适用范围，以及与此前政策不一致时的处理方式，确保《通知》的有效执行和衔接。
